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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本組為有效管理各項活動器材，特訂此辦法。 

第二條  凡個人或社團借用器材均需於三天前提出申請，繳交活動核備表後填妥教

學資源借用單，未完成手續及逾期申請者一律不予借用。 

第三條  本校同學借用器材需以證件質押，於歸還器材並確實無毀損及遺失時歸還

證件。 

第四條  借用器材以活動期間為限，期限到時先以電話通知催收。 

第五條  本校教職員工生借用器材需填妥教學資源借用單。 

第六條  若逾三日未歸還器材，當學期停止單位或個人之借用權。 

第七條  器材毀損及遺失時需按進價賠償，或由借用單位自行購買同型器材賠償。 

第八條 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准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